
关于开展四川养老与老年健康协同创新中心
2019 年度课题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

根据《成都医学院四川养老与老年健康协同创新中心科研项

目管理办法》和四川养老与老年健康协同创新中心科研工作安排，

将对 2019 年度立项的科研项目进行中期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11 月 27 日前，请各项目组认真填写并提交《中期报告》

（附件 1、2）及相关支撑材料，报告的主要撰写内容包括项目年

度计划要点和调整情况、研究工作主要进展和阶段性成果、下一

年度工作计划、存在的问题、建议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。

二、中心将于 12 月组织开展《中期报告》审查工作，由专家

审阅各项目《中期报告》及阶段性研究支撑材料并给出评审意见。

三、对评审合格的课题项目，中心予以发放后续项目经费。

四、凡在研项目，均需接受中期检查，不接受检查者，一律

不予拨付后续项目经费或停止项目经费报账。

五、对研究进展不力的项目认定为中期检查“不合格”，将

不予拨付后续项目经费停止项目经费报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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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对项目研究停滞或未开展研究的项目，一律作销项处

理，并追回项目研究经费，两年内禁止申报任何中心项目。

联 系 人：黄 婷

联系电话：028-62739962

附件：

1.四川养老与老年健康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中期报告（社会科学版）

2.四川养老与老年健康协同创新中心项目中期报告（自然科学版）

3.四川养老与老年健康协同创新中心 2019 年度课题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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